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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盐县支持工业企业“专精特新”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

业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

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，激发更多企业走“专精特新”

高质量发展之路。依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

育促进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浙

政办发〔2022〕19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海盐实际，特制定本

政策意见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县经信局于 2022 年 9 月开始起草政策意见，10 月 10 召

集 6 个部门召开政策研讨会。10 月 18 日召集涵普电力等 10

家企业开展座谈，并同时向县财政局等 9 个部门通过 OA 征

求意见建议，10 月 24 日汇报县主要领导，形成今天的公示

版本。

三、政策主要内容

根据专精特新企业申报条件，将本政策意见分四部分共

计 18 条：支持专业化发展含激励专精特新、鼓励做优做强、

保障服务用地和鼓励抱团发展 4 条政策。支持精细化发展含

支持管理提升、支持对标提升 2 条政策。支持特色化发展含

支持市场拓展、支持品牌推广、鼓励示范引领、支持标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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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鼓励标准化创新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鼓励企业“民参

军”7 条政策。支持创新性发展含鼓励科创项目路演、鼓励

创新平台建设、鼓励发展首台（套）、鼓励创新项目推进和

鼓励创新产品研发 5 条政策。

四、重点事项说明

1.关于资金测算说明。经与相关部门沟通，现测算政策

资金总额约 4200 万元。

2.关于部门意见的反馈与采纳。2022 年 10 月 18 日，就

《海盐县支持工业企业“专精特新”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

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的相关内容向县财政局等 9 家部门征求

意见。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，共收到反馈意见 11 条，经

我单位对相关意见认真研究，采纳意见 10 条，未采纳意见 1

条。对于未采纳意见，已与县财政局沟通说明。

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

序号 提出意见单位 提出意见
意见采纳情况

（未采纳意见须说明理由）

1
县自然资源和
规划局

3.保障服务用地。对有效期内的国家
级“单项冠军”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企业、省级“隐形冠军”企业新建制
造业项目的职工公寓、员工宿舍和生
活服务方面的用地，允许在供给工业
用地中分别按不超过15%、12%、10%
的比例建设生产服务、行政办公、生
活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。（责任单位：
县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县发改局、县经
信局、县住建局）
以上条款设置的非生产性用地比例
无相关法律法规依据。

 采纳 ：将其条款按照

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惠企

纾困帮扶力度的若干意

见》（盐政发〔2022〕9

号）第（五）条加强新建

制造业项目生活服务用

地保障。

2 县委组织部

17.做实人才保障。给予“专精特新”
中小企业每年一个名额，安排员工子
女无障碍入读公办学校（需要与教育
部门协调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局、

 采纳 ：去除该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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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人才办、县经信局、县人力社保
局，各镇〔街道〕人民政府）
反馈意见：这条不涉及人才方面内
容，小标题写“做实人才保障”不恰
当，同时责任单位不用放县委人才
办、县人力社保局。

3 县财政局
各主管部门需做好新政与现有政策
的衔接，财政奖补资金应做到有增有
减，使财政预算保持平衡。

 采纳

4 县财政局
“2.鼓励做优做强。”条款，建议删
除首次上规奖励，规模奖额度适当降
低。

 采纳 ：删除首次上规

奖励，规模奖额度进行降

低。

5 县财政局
“7.支持市场拓展。”条款，建议“经
批准”修改为“经经信主管部门批
准”，责任单位为县经信局。

 采纳：部分采纳，“经

批准”修改为“经经信主

管部门批准”。条款后半

部分责任单位为经信和

商务。

6 县财政局
“9.支持标准制定。”条款，建议按
老政策标准执行，产业政策可适当提
高奖补标准。

 未采纳 未采纳理由：

标准制定难度大、费用

高，在隐形冠军申报是一

票否决项。经与县市监局

反复沟通，仍决定主导单

位提高奖励标准，参与单

位按 20%执行。

7 县财政局

“10.鼓励标准化创新。”条款，对
获得“国家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”
与“省标准创新重大贡献奖”奖励标
准相同是否合适、对获得市标准创新
贡献奖（提名奖）的，若奖补资金由
市级直接拨付，建议在该条款中删除
相关内容。

 采纳：已删除市级奖励

8 县财政局
建议在附则中明确，原政策同时停止
执行，另明确国有企业是否享受本政
策。

 采纳

9 县教育局

17.做实人才保障。给予“专精特新”
中小企业每年一个名额，安排员工子
女无障碍入读公办学校。
改成：17.做实人才保障。在学位允
许的前提下，给予“专精特新”中小
企业每年一个名额，安排员工子女无
障碍入读公办学校。

 采纳：已删除该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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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县市场监管

局

9.支持标准制定。修改为“对主导国
际、国家、行业标准（浙江标准、“浙
江制造”团体标准）的企业，给予
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20 万元的一次
性奖励。

 采纳

11
县市场监管

局

新增一条：对首次获得省级（AAA
级）守合同重信用单位、首次获得省
级信用示范创建及相关行政性荣誉
称号的制造业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
励。

 采纳

意见总体采纳率为：91%。

五、补充说明内容

1.与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规定的衔接情况：无。

2.财政资金安排：统一由工发资金支出，已与县财政局

沟通达成一致意见。


